北京安定医院检验结果互认项目与报告上传改造项目采购需求

为提升医疗资源利用率、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保障医疗质量安全，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关于印发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卫医发〔2022〕6 号）、《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见》（国卫医政发〔2024〕37 号），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关于印发北京市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京卫医〔2024〕28 号）要求，我院拟对现有LIS系统进行功能改造，以满足北京市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标准，具体需求如下：

一、技术要求：

1.检验申请单（门诊、收费）获取接口改造，申请单信息接口增加实验项目明细与互认标识，LIS获取申请单时通过实验项目与明细中的项目进行关联，识别互认项目。

2.互认科室字典对照，科室字典与卫健委提供的科室进行字典对照匹配，上传时按照卫健委提供的科室字典进行数据上传。

3.实验项目和收费项目对照，实验项目与HIS的收费字典进行，上传数据时根据对照情况将费用项目名称与编码上传。

4.实验项目和互认项目编码对照，检验系统实验项目与卫健委提供的项目编码进行同步对照，上传互认数据时将卫健委提供的项目编码进行上传。

5.检验报告明细上报接口改造，检验报告审核后将标本的所有信息（申请信息、科室信息、收费信息、检验结果、互认信息等）进行统一整合并上传。

6.实验项目编码对照。实验项目编码字典与卫健委提供的实验项目编码进行字典对照匹配，上传时按照卫健委提供的实验项目编码进行数据上传。

7.双向仪器接口改造，部分互认的检验项目在回传信息给设备时屏蔽掉已经互认的实验项目。

8.报告单审核时候判断多做少做项目改造，报告审核时自动判断互认标识，并与互认项目进行比对，验证项目是否多做或少做。

9.剔除互认的实验项目改造，申请单信息同步后如果有实验项目互认，根据要求，互认项目不在登记审核界面进行数据展示。

10.其他相关系统接口功能改造。

二、售后服务要求

1.服务厂商应拥有专业的维护队伍，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2.故障报修的响应时间：7*24上门服务,响应时间小于等于2小时。对于系统故障，要求提供快速响应机制，满足医院业务连续性要求。
